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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视窗 

 

新修订的体育法增设“反兴奋剂”等四个专章 
 

补齐制约体育事业发展制度短板 
 

本报记者  蒲晓磊 
 

    6月 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体育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新修订的体育

法增设四章，分别对“反兴奋剂”“体育仲裁”“体育产业”和“监督管理”作出专门规定，搭建

起较为完善的体育法治基本框架，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制约体育事业发展的制度短板难题。 

    为什么增加这些内容？增加的内容将会对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

备受关注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参与修法的专家进行解读。 

    体现对兴奋剂“零容忍”态度 

    近年来，中国持续规范和加强反兴奋剂工作，已然成为全球领域对兴奋剂问题最为重视、成

效也最为明显的国家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治研究基地主任、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宏俊教授指出，

新修订的体育法专门增加“反兴奋剂”专章，明确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同时规定，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组织、强迫、欺骗、教唆、引诱体育运动参加者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不

得向体育运动参加者提供或者变相提供兴奋剂。这体现出对兴奋剂的“零出现”“零容忍”态度。 

    马宏俊认为，明确规定建立国家反兴奋剂制度和机制，体现出协调统一强力打击反兴奋剂的

决心和实际行动，形成相应的治理体系。规定了相关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责。规定了反兴奋剂的检

查制度，明确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体现出反兴奋剂机构执法和履职的独立性以及公开、

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在严厉重拳打击兴奋剂违法违规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将其作为各级政府体育行政部门

的法定职责，教育人们自觉守法。注重科学研究，提升反兴奋剂的科技含量，推广先进的反兴奋

剂技术、设备和方法。在反兴奋剂国际合作方案，以法律的形式庄严承诺国家承担的国际法义务，

体现了大国的担当。”马宏俊说。 

    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姜涛看来，新增“体育产业”专章，是此次法

律修订的一个亮点。姜涛注意到，此前在体育法修订草案一审稿中并没有此章内容，而是在修订

草案二审稿中新增的，并最终在立法中得以确立，对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章共 8条，涉及了政府职责、融合发展、工作方针、职业体育、区域协调互动、社会资本

投入、专业人才培养、体育产业统计等内容。就具体内容而言，主要是赋予了国家和政府多措并

举，支持、鼓励体育产业发展的职责。 

    在 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发布之后，我国体育

产业曾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体育产业发展受到较大

影响。姜涛认为，新修订的体育法增设“体育产业”专章，有助于促进体育产业制度化、高质量

发展，逐渐成为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的崭新经济增长点。 

    姜涛说，在立法技术上，“体育产业”专章的设置，较好地关照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

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贯彻了“政企分开”。新修订的体育法规定国家要制定体育产业发展规划，

扩大体育产业规模，支持和规范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服务业发展，完善职业体育发展体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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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体育产业提供财政、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这为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立法层

面的保障。 

    确保体育仲裁规定落地 

    新修订的体育法新增“体育仲裁”专章，对体育仲裁的范围、体育仲裁委员会的设立、体育

仲裁庭、内部救济、申请期限、裁决效力、裁决的撤销、裁决的执行以及仲裁特别程序等问题进

行了纲领性和原则性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所副教授、体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罗小霜认为，新修订的体育法

作为体育法律规范体系的“龙头”，在此次修改中新增“体育仲裁”章节，就是为改变长期以来

体育仲裁规定一直未能落地的现状，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仲裁制度。 

    例如，新修订的体育法明确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组织设立体育仲裁委员会，制定体育仲裁

规则。这一规定内容不仅符合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责范围，同时由于高效的行政职能，有利

于体育仲裁机构的迅速组建以及仲裁制度的迅速落地实施。 

    压实体育行政监管职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体育法研究所所长袁钢认为，新修订的体育法特别新增“监督管理”专

章，是对竞技体育、全民健身、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反兴奋剂、体育产业等章节所规定各类体育

活动进行体育行政监督管理的全面性和总领性规定。 

    袁钢认为，新修订的体育法新增“监督管理”专章，通过明确体育行政等部门的责任，建立

体育行政执法机制，强化各行政部门的协调关系，对于督促相关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及时纠正行

政许可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完善行政许可权的运行程序、规范体育市场、体育赛事活动、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和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新修订的体育法进一步明确体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体育监督管理的法律责任，特别

在“法律责任”专章规定了未经许可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未及时中止体育赛事，不符合

安全条件，存在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行为，未按要求采取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等保障措施

的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未经许可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进一步明确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市场、体育赛事监管的方式方法，有效提高体育行政监管水平。 


